
重庆市南川区教育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南川区教育委员会发布

—1—

重庆市南川区教育委员会
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

营养改善计划管理的通知
南川教发〔2021〕77 号

各营养改善计划项目实施学校、教育管理中心、直属事业单位，

机关各科室：

2019 年我区纳入营养改善计划地方试点区县（以下简称营

养改善计划）以来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健康状况明显改善，

得到学生、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。为巩固营养改善计划成

果，持续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健康状况、增强学生体质，

根据国家、重庆市营养改善计划系列文件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加强

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有关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落实学校岗位职责

校长是第一责任人，对学校食堂管理工作负总责。各项目学

校要建立由校领导、后勤管理部门负责人和食堂管理人员组成的

食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学校食堂管理。重大开支和重

要事项，由集体讨论决定。针对学校食堂管理的各个关键环节，

建立健全严密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，强化内部控制，提高管理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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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。根据学生就餐规模，切实做好定岗、定责、定薪工作，合理

配置人员。学校负责人应轮流陪餐（餐费自理），做好陪餐记录，

值周领导按时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食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困

难。

二、严禁截留克扣膳食补助，强化营养改善资金安全

各实施学校要进一步强化营养膳食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。要

健全完善食堂财务管理制度，配备具备专业知识的专（兼）职财

会人员，膳食补助资金建立专门台账管理，按月结算。落实食堂

财务公开，及时公布食堂收支情况，自觉接受学生、家长、学校

膳食委员会的监督。将“膳食补助+学生自主缴纳”的膳食经费

全额用于为学生供应完整午餐、提供优质食品，坚决杜绝用膳食

补助资金包餐，坚决杜绝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家长或学生，不得用

于补贴教职工和城市学生伙食、弥补学校公用经费和开支聘用人

员费用等方面。学校食堂结余款项应滚动用于营养改善计划，不

得挪作他用。食堂（伙房）的水、电、煤、气等日常运行经费纳

入公用经费开支范畴。

三、加强学校食堂物资采购，狠抓校园食堂食品安全

各学校食堂实行自主经营，建立采购、查验、储存、加工、

分餐、留样、餐厨垃圾处理等食品安全工作制度，严格规范原料

采购、进货验收、保管贮存、加工制作、分餐售卖、食品留样、

清洗消毒等全过程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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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食堂物资应通过公开招标、集中采购、定点采购等方式

确定供货商。建立双人采购和定期轮换制度。人员不足的可由教

职工陪买，每次采购应做详细的采购记录备查。采购要建立食品

采购索证索票制度，食品采购应严格执行《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

证索票管理规定》。从食品生产单位、批发市场等采购的，应当

查验、索取并留存供货者的相关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等文件；

从固定供货商或者供货基地采购的，应当查验、索取并留存供货

商或者供货基地的资质证明、每笔供货清单等；从超市、农贸市

场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户等采购的，应当索取并留存采购清单等有

关凭证，索证索票保存两年以上并建立采购台账，进出货清单清

楚明白，并与实际相符。做到源头可控，有据可查。食堂采购人

员和查验人员必须分开、定期轮换，并建立食品查验制度。采购

包装食品时应严格查验食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，确保食品安全；

不得采购“三无食品”、高风险食品；不得采购质量不合格、超

过保质期的食品；不得采购有腐败变质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；

不得采购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禁止生产、经营的食品。

学校应定期对食品及原辅材料供货商进行综合评议，对评议不合

格、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、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供货商应列入

黑名单，终止供货合同，取消其供货资格。

四、严格学校食堂资质管理，优化学校食堂健康保障

严格落实学校食堂经营“四自主”要求，即学校自主拥有“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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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经营许可证”，食堂财务由学校自主核算，食材及相关物资由

学校自主采购，从业人员由学校自主管理。学校食堂严禁承包、

托管或变相承包经营。所有学校食堂必须持有《食品经营许可

证》，严禁非法经营，必须配备经食品监管部门培训合格的专（兼）

职食品安全管理员。严格落实学校食品安全岗位责任，食堂从业

人员必须定期进行健康体检，具有《健康合格证明》，严禁无证

上岗。要加强食堂相关人员营养知识培训，根据学生营养需求，

参照《学生餐营养指南》等指南和标准，科学营养配餐，努力为

学生提供优质、营养均衡的膳食。

各学校食堂应执行新版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，食

堂环境应光亮整洁、干燥卫生，具备防鼠、防蝇、防蚊、防尘、

防盗、防污染设施。食堂应根据食品加工要求，具备独立的烹饪、

储存、初加工、切配、分餐、衣帽等专用房间，配备冰箱冰柜、

消毒柜、保洁柜、食品专用留样柜、食品添加剂专用柜等设备，

具有七步洗手、餐具清洗消毒相关标识。做好食堂卫生，美化就

餐环境，让食堂环境清新宜人。

五、注重学校师生宣传引导，不断提高食堂供餐质量

各学校要利用学校健康教育课堂、“中国学生营养日”等载

体开展丰富多样的营养健康教育活动，为学生传递科学的食品安

全和营养健康知识，培养学生均衡膳食理念和健康饮食习惯，遏

制餐饮浪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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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保持学生家庭现有承担基本生活费用不减少的基础上，从

2021 年秋季学期起，国家试点、地方试点膳食补助标准由每生

每天 4 元提高至 5 元（全年按 200 天计，下同），各实施学校要

用好增加的 1 元膳食经费，防止“挤出效应”，确保“5+X”膳

食经费用于购买优质食材，丰富食材种类，全部“吃”进学生嘴

里，严格落实学校食堂供应完整午餐的实施方式，午餐不得少于

二荤二素，周食谱菜品不重复。食堂运行经费仍按每生每天 0.6

元标准补助。

六、强化项目信息公开公示，完善营养改善监督机制

各实施学校要加快推进“重庆阳光餐饮”实时监控、AI 智

能识别，借助信息化平台，切实提升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水平，并

建立公示制度。在醒目位置设置重庆市营养改善计划公示牌（见

附件），按照规定公示营养改善计划运行情况，公示栏与实际供

餐一致。要按月公示受益学生名单并建档保存，要准时上报月报

表和受益学生名单，实行动态管理，真实反映相关信息。定期将

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名单、人数（次），学校食堂财务收支情

况，物资采购情况，带量食谱、饭菜价格等情况予以公示，接受

学校师生和家长的监督。设立校长信箱，食堂工作人员、就餐师

生，可以对原材料采购、伙食质量等问题进行投诉或举报，定期

公布投诉或举报的处理情况。

区教委将营养改善计划相关工作纳入学校综合目标考核，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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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组织领导不到位、工作措施不力、失职渎职影响全区营养改善

计划工作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非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营养改善计划公示模版

重庆市南川区教育委员会

2021 年 11月 17 日

（联系人：汪静，电话：81110576）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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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营养改善计划公示模版


